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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齐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份继承拟进行非交易过户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股份非交易过户的基本情况 

宁波齐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原股东王高岳

先生于 2025 年 1 月因病逝世。本次涉及继承并需办理非交易过户的

股份为王高岳先生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。王高岳先生直接持有的公司

股份数量为 3,938,100 股，持有比例 6.4453%,其中无限售股份数量

3,938,100 股。公司于近期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海县公证处

出具的（2025）浙宁证民字第 602 号《公证书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的有关规定及《公证书》相关公证情况，被继承人王高

岳先生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,938,100 股中的 50%,即 1,969,050 股

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其配偶胡福玲所有;剩余 50%股份,即 1,969,050

股由王敏君继承。 

上述股份继承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

证券非交易过户。 

二、本次股份非交易过户后持股变化情况 

股东名称 
过户前 过户后 

股数（股） 持股比例 股数（股） 持股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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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高岳 3,938,100 6.4453% 0 0.00% 

王敏君 38,490,000 62.9951% 40,459,050 66.2178% 

胡福玲 0 0.00% 1,969,050 3.2227% 

本次变更前，王敏君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8,490,000 股,占比

62.9951%；王敏君通过控制宁波润和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持有公司股份 2,535,000 股，占比 4.1489%；本次非交易过户后，王

敏君控制公司股份 42,994,050 股，占比 70.3667%；王敏君为公司第

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变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海县公证处出具的(2025)浙宁证民字第

602 号《公证书》 

 

 

宁波齐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07 月 21 日 


